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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治的文化基础环境法治的文化基础
□ 崔永东

先秦兵家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与当代镜鉴
□□ 张启航张启航

环境法治是一个包括立法、执
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在内的
规则及其运行系统。自上个世纪 50
年代以来，我国环境立法先后走出
了一条从分散立法到系统集成的创
制之路，体现了环境立法的逐步完
善 化 趋 势 ， 其 里 程 碑 事 件 是 今 年 4
月 由 全 国 人 大 通 过 的 生 态 环 境 法
典，这是我国现代法治史上第二部
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环境法治
要从理想形态走向现实形态，环境
司法是其中的关键环节，而环境司
法的专门化是当前乃至于今后一段
时期推进环境法治的重要途径。所
谓环境司法的专门化主要是指建立
专门化的司法机关、专业化的司法
队伍、特殊化的诉讼程序、有针对
性的法律适用规则等。

环境法治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
（其中包括伦理共识），其伦理共识体
现了与时俱进的趋势，它被赋予了新
人本主义的内涵，超越了人与人的关
系而进入人与自然关系的层面；它超
越了传统的坚持“人是目的而非手
段”的人本主义，而是坚持人与自然
同为目的而非手段；它以人与自然的
和谐关系作为最高旨归——这是对古
代中国人“天人合一”“仁民爱物”
及“厚德载物”等理念的现代回应
和 更 高 发 展 。 环 境 法 治 以 环 境 正
义、代际公平、尊重自然、生物平
等、可持续发展为重要原则，宣示
人类的道德关怀应该也必然惠及自
然万物。这也昭示了环境法治厚植
文化根脉、演绎文化叙事、推进伦
理进步的现代化趋势。

环境法治的文化基础包括文化传
统、伦理共识等内容，夯实文化基础

有助于环保法律的实施，也有助于增
强人们对环保立法、司法和执法的认
同感。同时，夯实环境法治的文化基
础也体现了环境法治文化 （包括环境
伦理） 的完善化趋势。所谓“环境伦
理”，是指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一种
利 益 分 配 和 善 意 和 解 的 紧 密 关 系 ，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环境
伦理观念对现代的环境立法产生了
重要影响，根据美国著名法学家富
勒的说法，真正的法律制度必须符
合一定的道德标准，那么环境立法
同样也应当符合环境伦理标准。环
境伦理学的基本准则：一是珍惜地
球上一切生命物种；二是珍惜自然
生态的和谐稳定；三是人类应当过顺
应自然的生活。

如果将环境伦理定位在人类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层面上，那么可以说中
国传统文化中也存在这样的环境伦
理，儒家、道家的“天人合一”（人
与 自 然 和 谐 统 一） 思 想 就 是 证 明 。

《礼 记 · 中 庸》 称 人 类 的 行 为 应 当
“赞天地之化育”，春秋时期老子主张
“道法自然”，战国时期庄子主张“无
以 人 灭 天 ”， 又 主 张 “ 天 地 与 我 并
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汉代董仲舒
讲“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宋代程
颢称“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朱
熹也称“天人一物，内外一理”等。
上述言论均体现了尊重自然、爱护自
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
与今日的环境伦理在根本精神上一脉
相承。

由此可见，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
的关系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
丰富的资源，它理应成为构建现代环
境伦理或生态伦理的文化基础。中国

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念应当成为
现代环境伦理的核心观念。天人合一
观念强调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对自
然万物平等相待，将人类看成是自然
界的一部分，要求人类过顺应自然的
生活，这不仅契合现代人“绿色”的
生活方式，更是体现了一种恢宏的宇
宙意识——基于宇宙视野看，人与自
然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因此，尊
重自然就是尊重人类自己，顺应自然
就是人与自己的和解。在此前提下，

“人本主义”与“物本主义”（以自然
为本位） 的区分也就失去了意义，因
为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人类，重视万物
的价值就是重视人类的价值，这就
消 弭 了 “ 人 本 ” 与 “ 物 本 ” 的 对
立，使现代环境伦理建立在“天人
合一”的观念之上，也可以说是建
立在一种全新的人本主义的理念之
上。这就意味着，构成传统伦理学
基 础 的 那 种 “ 只 知 有 人 ， 不 知 有
物 ” 的 人 本 主 义 理 论 已 经 过 时 了 。
可以说，现代环境伦理的理论基础
是一种“新人本主义”，而这也应该
是现代环境法治的伦理基础，同时
也是环境司法的伦理基础。

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实质在于将人
类的道德关怀扩充至整个自然生态系
统。换言之，是将自然界“道德化”
了。这与中国古代儒家的“仁民爱
物”说倒是颇有汇通之处。现代环
境伦理学与新人本主义也存在密切
关系，而后者是对传统人本主义观
念的一种超越。传统人本主义的核
心 原 则 ——“ 人 是 目 的 而 不 是 手
段”，新人本主义的核心原则——人
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才是目的，人或自
然都不是手段。正如传统人本主义理

念对法治的影响是人权的法治保障，
新人本主义理念对环境法治的影响则
是通过环境立法和司法来加强对人的
环境权的保障。现代环境司法的伦理
基础应当是新人本主义伦理观，其立
场从“尊重人”转变为“尊重自然就
是尊重人类自身”。从人权保护的角
度看，环境司法注重保护适合人类生
存发展的“绿色环境”，强调保护人
的生存权和环境权。

环境伦理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关系，这种和谐共生的关系
包括人与动物、人与植物、人与自
然界的关系。人类在处理上述关系
方面，逐渐形成了一些环境伦理原
则，包括环境正义原则、代际公平
原则 （前代人与后代人享有平等的
权利）、尊重自然原则、生物平等原
则、生态平衡原则、可持续发展原
则等。环境伦理观念对现代的环境
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人类的道德理性和道德理想决
定了人类必须有长远的眼光，不能
只是追求短期效益，而为了人类的
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人类必须肩
负起善待自然、平衡生态、优化人
与自然关系的道德责任。从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 《环境正义》《绿
色正义》 等书的出版，一些重要的
环境伦理概念如“环境正义”“环境
公平”“绿色正义” 等 逐 渐 为 人 所
熟 知 ， 其 实 质 在 于 提 倡 人 与 自 然
的 和 谐 。 这 种 被 视 为 新 人 本 主 义
的 理 念 也 逐 渐 影 响 到 环 境 资 源 法
治 领 域 。 在 我 国 ， 学 术 界 通 过 吸
收 国 外 的 环 境 资 源 法 治 学 说 ， 形
成 了 具 有 一 定 中 国 特 色 的 环 境 资
源 法 学 理 论 ， 其 主 要 内 容 是 承 认

和 重 视 环 境 资 源 的 价 值 、 意 义 和 作
用，强调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是环境
资源法发展的决定因素；承认和重视
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意义，正确处理
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
谐 共 生 ， 是 对 环 境 资 源 法 的 基 本 要
求；合理运用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
然关系的机制，发挥环境资源法在调
整 人 与 自 然 关 系 方 面 的 功 能 和 作 用 ；
建立综合性的调整机制，有效调整人
与自然的关系。

伴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
入，环境和生态问题逐渐成为影响国
家和社会生活的全局性问题。一种建
基于环境伦理或生态伦理之上的生态
文明建设战略也应时而生，登上了历
史舞台，并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社
会 治 理 体 系 之 中 。 党 的 十 七 大 提 出

“生态文明”的主张，党的十八大又将
其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进行
了全面的规划和部署。应该指出，这
一战略的思想渊源既有中国传统文化
中“仁民爱物”“厚德载物”的环境伦
理观，又有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与自然
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的环境伦理思
想，同时也吸收了部分西方现代环境
伦理学中的观念，体现了鲜明的新人
本主义的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说 ：“ 生 态 环 境 在 群 众 生 活 幸 福 指 数
中的地位不断凸显，环境问题日益成
为 重 要 的 民 生 问 题 。” 执 政 党在治国
理政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生态
文明建设战略中同样也是如此，处理
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为了造福于民。

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
在 《思想·文化·道德》 一书中指出：

“中国古代关于人与自然的学说，无论
儒家和道家，都不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

作敌对的关系，而是看作相辅相成的关
系，以天人的完全和谐为最高理想。这
种观点，在今天看来，也还是具有深刻
意义的。”中国古代这种强调人与自然
应当和谐共生、相辅相成的观点，与今
日环境伦理学及环境法治中的理念高度
契合，说明在中国建设环境法治体系具
有深厚的文化基础。我们理应厚植环境
法治的文化根基、高扬环境伦理的旗
帜，将环境领域中的文化优势转化为制
度优势，为环境法治文化的完善化趋势
提供助力。

［本文系笔者主持的《习近平法治
思想引领司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
究》（2025 年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
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重点项目，编
号为 25SFB1001）、《审判学学科体系
建设问题研究》（2025 年度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项目编号
为 25FFXB052） 中的阶段性研究成
果之一］

（作者系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博士
生导师）

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根
本保障，亦是中华传统治国理政思想
的重要议题。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
思想浪潮中，兵家并未局限于单纯的
战争谋略与战术技法，而是从政治治
理、军事准则、经济保障、社会根基
的维度，构建了一套系统、务实的国
家安全思想体系。《孙子兵法》《孙膑
兵法》 等兵家经典的部分先进理念围
绕治乱之道、慎战备战、民本仁怀等
关键命题，留下了穿越千年的安邦智
慧，将军事安全与国家整体治理深度
融合，成为中国传统国家安全理论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依然具有深刻
的史鉴价值。

一、先秦兵家国家安全观
的核心要义

兵家的国家安全观具体包括以下
内容：

（1） 政治安全
治理纷乱。《司马法》 指出：“凡

治乱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
直，四曰一，五曰义，六曰变，七曰
专。”仁以亲民，凝聚民心根基；信
以立政，树立统治公信；直以处事，
秉持公正准则；义以立身，坚守政治
正道。四者相辅相成，以圣德怀柔的
方式夯实统治基础，避免因民心离
散 、 政 治 失 德 引 发 动 乱 。 同 时 ，

“变”即权变通达，主张根据时局变
化灵活调整治理策略。“专”即集权
专断，明确核心决策权威，保证政令
执行的效率与力度，防止因权力分散
导致的治理失效。这一治理逻辑，将
道德教化与权术治理相结合，既重民

心归附，又重权威树立，为国家政治
安全提供了双重保障。

贤君能臣。天子垂拱而治，臣下
尽忠职守，向来是中国政治体制的理
想模式。《孙子兵法》 云：“夫将者，
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
必弱”，强调了能臣对于治国理政的
重 要 性 。《六 韬》 则 指 出 “ 祸 福 在
君，不在天时”，将天下治乱交替归
因于执政者贤能与否。君臣上下一心
是国家强盛的关键，君臣离心离德，
国将危矣。

天下观。《六韬》 载太公言：“天
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
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
利 者 ， 则 失 天 下 。” 执 政 者 与 民 共
利，可赢得民心归附。若独揽利益、
苛待百姓，则失去统治根基。这一

“天下为公”的理念将民心向背与国
家存亡直接绑定，成为兵家政治安全
思想的核心底色。

（2） 军事安全
兵家的军事安全观由慎战、备

战、义战、速战构成，以最低限度
的军事行动，换取最大限度的国家
安全。

慎战为上。这是兵家军事安全观
的首要理论。在兵家看来，战争本身
就十分消耗资源，而旷日持久更会导
致“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
则国用不足”。且就战争结果来看，

“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
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为社稷也”，
因此对用兵作战之事应当慎重考虑。

《孙子兵法》 云：“明君慎之，良将警
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孙膑兵
法》 载：“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

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在兵
家看来，战争是关乎国家存亡、民众
生死的国之大事，穷兵黩武即使获胜
也不一定能获得利益，因此绝不可因
君主一时之怒、将帅一时之愠而轻率
发动战争。因此，兵家始终主张在战
争问题上，能用政治、外交、道义解
决的安全危机，能以威慑止战的，绝
不诉诸武力。

备 战 为 本 。 慎 战 并 非 怯 战 ，
而 是 对 国 家 命 运 的 高 度 负 责 ， 而
与 慎 战 相 辅 相 成 的 ， 是 兵 家 的 备
战 思 想 。《司 马 法》 载 千 古 名 句 ：

“ 国 虽 大 ， 好 战 必 亡 ； 天 下 虽 安 ，
忘 战 必 危 。” 执 政 者 虽 不 应 该 主 动
发 起 战 争 ， 但 “ 用 兵 无 备 者 伤 ”，
应 居 安 思 危 ， 不 忘 记 备 战 。 即 使
在 “ 天 下 既 平 ， 天 子 大 恺 ” 时 ，
也 要 “ 春 蒐 秋 狝 ”“ 春 振 旅 ， 秋 治
兵 ”， 进 而 “ 外 得 威 焉 ， 所 以 战
也 ”， 通 过 备 战 ， 以 对 外 强 大 的 威
慑战胜敌人 。

义战为限。《司马法》 指出从事
战争应当“仁见亲，义见说，智见
恃，勇见方，信见信”，应以“杀人
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
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为从
事战争的前提。一切军事行动都应以
安民、保民、利民为归宿，而非为扩
张领土、掠夺财富、满足君主私欲。
同时兵家主张君主以义自省，所谓

“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
（3） 经济安全
经济实力是国家安全的物质基

础，兵家高度重视经济与安全的关
系，从民生保障、产业固本、国用充
足三个维度，将经济治理纳入安邦定

国的核心范畴。
爱民惜力。民本主义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兵家
也 将 民 生 安 稳 作 为 经 济 安 全 的 重
心。《司马法》 强调用兵的原则之一
是“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
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
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
民 也 ”。 本 质 是 爱 惜 民 力 、 保 障 民
生。民生安稳则社会安定，社会安
定则国家稳固，这是兵家经济安全
思想的底层逻辑。

产业固本。《六韬》 将农业、手
工业、商业称为“三宝”，“农一其
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
一其乡，则货足”，使农民、工匠、
商人各安其业、聚居发展，实现粮食
充足、器具完备、货物流通，满足国
家与民众的基本需求。并且强调“民
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维护中央
与地方的经济关系。

国用充足。《孙子兵法》 强调了
举十万之师所消耗资源之巨大。换
而言之，国家应重视经济积累，保
障 财 政 充 足 ， 既 满 足 日 常 治 理 需
求，又能应对战争、灾害等突发危
机，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国家安全
筑牢物质防线。

（4） 社会安全
兵家以仁、信、义、德为社会治

理之本核心，将民心归附作为国家安
全的重要社会支撑。

四德修身。《吴起兵法》 以道、
义、礼、仁为“四德”，指出“圣人
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
之以仁”，“修之则兴，废之则衰”，
道以安抚民心、回归本源，义以规范

行事、建立秩序，礼以约束行为、明确
准则，仁以关爱百姓、凝聚人心。商
汤讨桀、武王伐纣之所以得到民众支
持，并非依靠武力强大，而是修备四
德、顺应民心。兵家将道德教化融入
社会治理，以道德引领社会风尚，实
现民安国治。

守信行义。《孙膑兵法・威王问》
云：“吾闻素信者昌，立义……用兵无
备者伤，穷兵者亡。”长期坚守信用的
国家必然昌盛，秉持道义的治理必然赢
得民心。信用维系社会秩序，义理凝聚
人心力量，二者兼备，为国家安全营造
稳定的社会环境。

以民为本。不论是 《六韬》 所谓
“天下为公”的理念，还是 《司马法》
“兼爱其民”的战争伦理，都体现出对
民众利益的高度重视。在兵家看来，国
家安全最终应落脚于百姓的安稳与幸
福。失去民心，再强的军队、再厚的财
富，都无法维持国家长治久安。

二、先秦兵家国家安全观的
当代镜鉴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先秦兵
家国家安全思想诞生于诸侯争霸的先秦
时代，但其蕴含的治乱智慧、慎战理
念、民本思想、底线思维等，跨越千年
时空，与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对话
中形成了契合，为当代国家安全建设提
供了宝贵的史鉴价值。

第 一 ， 强 化 居 安 思 危 的 忧 患 意
识。把政治安全放在首位，坚持底线
思 维 ， 完 善 治 理 体 系 ， 提 升 治 理 能
力 ， 确 保 国 家 政 权 安 全 、 制 度 安 全 、
意识形态安全。

第二，坚持慎战备战、以战止战的
战略理性。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放
弃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统筹发展和安
全，全面加强军事安全建设，以强大威
慑力遏制战争、捍卫和平。

第三，维护经济安全。夯实经济
为本、储备充足的物质基础，推动高
质量发展，以坚实的经济实力支撑国
家安全。

第四，坚守以民为本的治理立场。
坚持公平正义，化解社会矛盾，增进民
生福祉，筑牢社会安全防线，以民心安
定夯实国家安全社会基础。

先秦兵家以治乱持危、安国全军
为 核 心 ， 构 建 了 涵 盖 政 治 、 军 事 、
经 济 、 社 会 的 全 方 位 国 家 安 全 思 想
体 系 ， 成 为 中 华 传 统 治 国 理 政 智 慧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在 全 面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国 家 、 推 进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新 征 程 上 ， 我 们 应 深 入 挖
掘 先 秦 国 家 安 全 思 想 的 时 代 价 值 ，
古 为 今 用 、 守 正 创 新 ， 将 传 统 安 邦
智 慧 与 当 代 国 家 安 全 实 践 相 结 合 ，
筑 牢 国 家 政 治 安 全 、 军 事 安 全 、 经
济 安 全 、 社 会 安 全 的 坚 固 屏 障 ， 为
国 家 长 治 久 安 、 人 民 幸 福 安 康 提 供
坚实保障。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